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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综合重大变动清单（试行）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为解决尚未制定重大变动清单的污染影响类行业变动内容的判

定，组织起草了《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综合重大变动清单（试行）》

（以下简称《综合重大变动清单》），明确了污染影响类行业变动内

容的判定条件，为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和建设单位关于污染影响类建

设项目重大变动的界定提供依据。

一、编制必要性

（一）落实环评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四条 “建设项

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

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

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目前，

国家已相继出台火电等 29 个行业的重大变动清单，但尚有包括化学

原料和制品制造、煤化工、铁合金等多个污染影响类行业未发布重

大变动清单。

（二）规范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指导基层做好重大变动判定

《生态环境部关于生态环境领域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环规财〔2018〕86 号）提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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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精简审批环节，提高审批效率，健全并严格落实主要行业环评

审批原则、准入条件和重大变动清单的要求。《综合重大变动清单》

的制定有利于健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体系，规范建设项目环评审批，

指导基层生态环境部门做好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的判定。

（三）与排污许可管理制度有机衔接

《关于做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与排污许可制衔接相关工作的通

知》（环办环评〔2017〕84 号）提出，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

经批准后，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依法重新报批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并在申请排污许可时提交重新报批的环评批复。对于尚

未发布重大变动清单污染影响类的行业，在排污许可申请时无相关

判定依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排污许可制度的落实。制定《综合

重大变动清单》可以有效解决建设项目在排污许可证申请时变动内

容的判定，属于重大变动的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不属于重

大变动的依规纳入排污许可进行管理，实现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与排

污许可制的有机衔接。

二、编制思路

（一）抓大放小，减轻中小企业负担。本次适用范围内行业以

中小型企业居多，为体现“放管服”改革精神，相较已发布的行业

重大变动清单，尺度上适度调整。

（二）有的放矢，实施项目分类指导。重点筛查可能产生重大

不利环境影响的情形，纳入重大变动清单管理，不属于重大变动的

纳入排污许可管理。

（三）注重实效，保障清单切实可行。本次综合重大变动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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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的覆盖尚未发布重大变动清单的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对相

关的变动情况尽量给出定量的判定依据，减少主观判断，提高清单

的可操作性。

三、适用范围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和修订中的《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0 年版，征求意见稿），确

定《综合重大变动清单》主要适用的行业（见表 1）。生态环境部（原

环境保护部）已制定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仍执行行业建

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

表 1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综合重大变动清单适用行业一览表

序 号 适 用 行 业

1 农副食品加工业

2 食品制造业

3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4 烟草制品业

5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6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7 家具制造业

8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9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10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11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2 医药制造业

13 化学纤维制造业

14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5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6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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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适 用 行 业

17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8 金属制品业

19 通用设备制造业

20 专用设备制造业

21 汽车制造业

22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

23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24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25 仪器仪表制造业

26 其他制造业

27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28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29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30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31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32 零售业（加油站）

33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

34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35 公共设施管理业

36 居民服务业

37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品修理业

38 卫生

四、主要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

护管理条例》有关规定，按照建设项目在性质、规模、地点、生产

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五个因素进行变动分析。

（一）性质

建设项目性质一般指新建、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等，性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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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通常会伴随建设地点、建设内容的重大变动。建设项目性质也指

建设项目本身的类型或属性，此种情形较多体现在码头、火电、水

利水电等特定项目上。因此，本次变动清单中性质变动不单列。

（二）规模

结合已发布的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根据“放管服”改

革的要求，本次重大变动清单主要根据环境影响的大小，将编制环

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建设项目界定产能或处置能力增加 30%及以上

属于重大变动，编制报告表的建设项目产能或处置能力重大变动增

加界定判据确定为 50%及以上。

（三）建设地点

建设项目的选址发生变动时，对于环境影响受体而言，等同于

一个新的建设项目，需要重新论证其选址合理性，并对变化后新的

环境敏感保护目标进行影响分析评价。《综合重大变动清单》主要将

“项目重新选址；在原厂址附近调整（包括总平面布置变化）导致

环境敏感程度增加或环境防护距离变化且新增敏感点”作为重大变

动内容的判定依据。

（四）生产工艺

本次重大变动清单将新增产品品种或生产工艺（含主要生产装

置、设备及主要配套设施）、原辅材料、燃料的变化作为重大变动的

内容。同时，遵循突出“放管服”改革和易于操作的原则，根据环

境影响和环境质量状况将判定依据细分为 4 种情形。

（五）环境保护措施

1.污染防治措施工艺变动的具体判定条件与生产工艺中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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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但项目进行污染防治措施优化、强化、改进的不判定为重大

变动。

2.参照生态环境部已发布的重大变动相关文件，将“对相应行

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规定的主要排放口排气筒高度降

低 10%及以上”界定为重大变动。

3.结合生态环境部已发布的重大变动相关文件及各地实际，将

“新增废水排放口；废水排放去向由间接排放改为直接排放；直接

排放口位置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列入重大变动。

4.结合《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险的通

知》（环发〔2012〕77 号）、《关于切实加强风险防范严格环境影响评

价管理的通知》（环发〔2012〕98 号）和《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

术导则》(HJ169-2018）的相关要求，将“取消事故废水暂存或拦截

设施、事故水暂存能力降低的”作为风险防范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

判定依据。

5.参照结合生态环境部已发布的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

确定固体废物处置方式由外委改为自行处置的以及自行处置方式变

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界定为重大变动。但单独作为建设项

目立项的，不作为重大变动，减少对不发生变动内容的重复评价，

满足全面“放管服”改革的总体要求。

6.地下水分区防渗是防止建设项目对地下水造成污染的有效防

控措施之一，如降低地下水污染防渗等级，项目运营有可能会对地

下水、土壤环境等造成损害，需重新环评论证环境影响和可行性，

强化环评源头预防的作用。


